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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本文阐述了流动人口的涵义和流动人口的现状 ,回顾了理论界对流动人口的利与弊的观点 ,

从权利的角度出发 ,指出流动人口的权利应受到维护 ,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权利 , 从这个角

度出发 ,应转变观念 , 改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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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defini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.After a re-

view of literature 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, from rights perspective , this paper

points out that as a kind of basic rights in a modern society , the right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hould be pro-

tected.Therefore ,we should change the old conceptions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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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,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 , 是经

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, 因特定的历史条件 , 中国

的流动人口有其特殊的涵义。如何看待流动人口的

问题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, 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

人们。本文将着重从权利的视角 、以平等的精神 、超

越利弊的观点去看待流动人口的问题 ,这是笔者在本

文思想中对待流动人口所持的基本态度 , 基于此 , 应

改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方法 ,逐步将流动人口的权利

落到实处。

一、流动人口的涵义和现状

1.流动人口的涵义。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流动

人口的涵义像今日中国这样复杂 ,有这样多的内涵。

它远远超越了人口学的“移民”和“流动人口”等关于

流动人口的涵义或流动人口的研究范畴 ,而被赋予了

社会的 、政治的和文化的涵义。那么 , 什么是流动人

口呢?

流动人口的涵义很丰富 ,很难给流动人口下一个

准确的定义。笔者认为 ,流动人口是相对于在某地固

定居住人口而言的 , 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在外地从

事各种活动的人口 , 或者说是居住在流入地而没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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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户口的人口。常住户口的获得不是看是否在本地

居住多少年 ,而是看有没有本地户口。

中国的户籍管理十分严格 ,无论其在本地居住多

少年 , 是否本地出生 , 收入与否, 意愿与否 ,只以户口

所在地为准 ,与之有关的因素不考虑在内。即使其在

本地有居住的愿望, 有固定的居住地和固定的收入,

居住了一定时间, 在某地已溶入本地社会而成为本地

社会的一员 ,也就说, 流动人口转化为固定居住人口,

但仍以流动人口来论。具体体现在某些具体执行行

政管理部门的某些人管理指导思想上不对头, 管理不

是以流动人口为本, 帮助解决他们的各方面的需求,

而是存有“见外”的心理 ,对其只是管 ,制约, 不是管理

寓于服务之中, 服务之中寓于管理。暂住人口和常住

人口的区别却非是一个“住”的时间长短问题, 而是更

有深度的涵义。

区分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看是“常住”还

是“暂住” 。区分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的不是“住”的

问题 ,而是“户籍”问题。也就是说 , 户籍是衡量暂住

人口还是常住人口的标准。如果拥有户籍, 哪怕只是

刚刚入住 ,也是为常住人口 , 如果没有 , 即使居住 20

年, 也只能是“暂住人口” 。

只以户籍为准的制度肇始于1958年 1月9 日 ,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91次会议通过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》 。 1958 年以后 ,“户籍”

包含了更多的涵义。城乡严格的身份差别也由此拉

开, 以后城乡在其他制度如住宅制度 、粮食供给制度、

副食品和燃料供给 、生产资料供给制度 、教育制度、医

疗制度 、养老制度 、劳动保护制度 、就业制度甚至婚姻

制度方面成为定势稳定下来。

户籍条例的制定已有 40多年 ,全国各方面已发

生天翻地覆的变化, 城乡结构也有很大调整 ,城市化

进程加快 ,大批农民转为非农职业 , 早年的户籍制度

远远适应不了当今社会各方面需求。鉴于流动人口

中大多数是进城镇务工的农民和小中城市向中大城

市寻找更好机会的年轻人 , 更确切地说, 这些人口当

中绝大多数是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民 , 当然 ,他们是和

本地的诸如住宅 、医疗、养老 、劳动保护、甚至教育等

福利制度无缘的, 得不到应有的合法权益。

2.流动人口的现状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, 涌

现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,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

施, 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流动人口增长十分迅速。据

张庆五估测, 80年代初的流动人口规模不过 3000 万

左右[1] 。此后大幅度上升 , 1995年流动人口达到 8000

万人 , 其中 ,广东多达 1500 ～ 2000万 ,其中东莞市流动

人口是当地人口的 1.5 倍;上海市流动人口就有 465

万之多;北京市流动人口一说 300多万[2] 。在公安机

关登记的暂住人口为 4400 万人[ 3] 。 1998 年底 , 根据

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统计 ,全国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

住人口数为 4045.7 万人[4] 。结合这一数字, 根据以往

的经验推算 ,一般认为 , 全国流动人口的总数应不少

于8000万人 , 即不会低于 1995 年的水平[ 5] 。由于近

年来加大了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和一些工种

限制及就业人口质量的提高 ,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所

减少 ,但从全国总体看 , 流动人口短时间不但不会降

低, 还有可能增长。

二 、对流动人口的争论

流动人口对当地的经济 、社会等产生了重大的影

响, 由流动人口引发的种种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理论界

的关注。

理论界关于流动人口对当地城市经济发展和社

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:

关于利的方面 ,一些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出现对

城市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经济影响 ,刺激了城市商业

活动的发展和当地的消费 , 增加了城市的收入 , 为城

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[6] ;外地工降低

了劳动成本 ,使本地企业具有了竞争力, 而有助于扩

大城镇内部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

收入差距 ,农民工对城市失业的影响是不大的 , 在城

乡劳动者就业竞争中 ,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, 它所

产生的替代率仅为 0.1[7] ;总之, 促进了本地社会经济

的发展。

关于弊的方面则认为流动人口加剧了城市基础

设施如交通 、供水 、供电和住房等硬件和人口素质方

面的压力 ,造成了新的环境污染 ,带来了严重的社会

问题如社会治安问题 、计划生育问题及造成了再就业

工程严重的压力等问题。

学者们在比较了利弊以后主要有两种观点:认为

利大于弊的学者认为应放宽对流动人口的限制, 给流

动人口某些方面以平等的待遇 , 政府应加强因势利

导, 流动人口弊也可以转化为利 ,要在管理上下功夫;

认为弊大于利的学者则认为应严加控制流动人口。

三 、权利视角

无论以上说法孰是孰非 ,但大多从经济的角度出

发, 站在城市的角度, 言下之意则是:于我有利焉 , 则

“纳”之;反之 ,则“去”之;尽管如此 , 大多数学者还是

认为农民工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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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 ,我们换一个角度 , 即从权利的角度去看这

些问题。

现代文明社会是以权利为核心的契约社会。现

代文明的发展史的过程是一个从“身份”到“契约”的

过程。这些权利是以宪法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法律系

统, 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,没有法律的规定, 权

利将不复存在。当然这些法律必须是以权利为核心

的良好的法律。 权利是人的生命内容 , 它与生俱来,

“所有人生而平等” 。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:“权利之

诞生与人类之诞生略同。”“人的生命权利是有两个本

质属性:一 、基于同样的生命权利 ,所有人一律平等;

二、任何人 ,不可以任何理由侵犯他人的权利。”权利

的这两个属性构成了人的生命尊严。现代文明社会

强调“以人为本”其体现就是用法律来保障人的权利

和尊严不要受到侵犯。

要使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, 首要的是以保护

人的基本权利的宪法不能成一纸空文。现回过头来

看最终导致人口的户籍差异的条例 ,就可明之。

首先 ,户籍条例的出台违反了 1954 年全国第一

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中规定“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及“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民有迁徙的权利”的条款。此条例将户籍的差

异视为当然 ,于是导致了更大的恶果。其次 ,宪法的

违背使宪法保护的内容———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成为

不可避免的事, 而这一损害并被视为当然。最后 , 导

致法制无存 ,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。

这种损害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呢? 中国传统社会

是一个“身份”取向的社会 , 人立足于社会 ,不是基于

他的生命权利和尊严 , 而是基于其身份。这样的社

会, 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,并视之为当然。身份取

向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文化心理 ,它表现在人们

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由户籍造成的身份问题就是其中

一例 ,因此 ,户籍条例的出台导致的身份差异被视为

当然是不足为奇的。

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转型 ,由以重身份的社会向以

权利为价值的现代社会转变。但是 , 在当代中国 , 封

建的东西 ,尤其是悠久的封建等级制度的传统 , 还有

广大的市场 ,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, 不

管他意识到或是没意识到。

利弊的分析是站在城市的经济的角度的 ,但是从

权利的角度出发, 我们无权利决定“去”和“留” 。

对流动人口的争论, 应超越经济的和对城市利弊

的争论。如果只是考虑利和弊, 那么 , 有一天我们得

出弊大于利的结论怎么办? 现在回过头来看流动人

口这一问题 ,现在不应该讨论的是利弊的问题 , 而是

超越利弊 ,从权利的角度出发 ,如何去使“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这一宪法规定的全国

人民的法律权利真正成为每个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。

鉴于此我们不仅要从社会经济角度认识流动人

口, 更应从权利的角度 、平等的精神出发, 完善对流动

人口的管理工作 , 维护流动人口的各方面的合法权

益, 让其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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